
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塑造流通领域市场诚实经商的管理理念，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营造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市场品牌形象，根据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重庆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按照政府引导、重庆

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方负责、市场内商家自律的原则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条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目标是：树立商家保护知识产权的形象，让生产

制造商“供货安心”、广大消费者“购物放心”、入场商家“销售开心”。在维护

知识产权人和消费者的何方权益同时，实现生产、流通和消费者三者间利益的共

赢。 

第四条 重庆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以下

简称“保护办公室”）。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的开展。 

第五条 保护办公室的管理职责如下：要加强与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的

工作联动，共同解决市面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要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等知

识产权相关规章制度；要积极开展针对市场内商户、消费者的知识产权宣传和培

训，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第六条 保护办公室要建立与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联动协调机制。

保护办公室要及时向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汇报市场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情况，

以便及时获得所需的工作指导、信息查询和法律支持等服务。保证知识产权工作

的顺利开展。 

第七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把好商户入场关；制定《知

识产权索证制度》，要求商户入场时签订《经营商户知识产权承诺书》，将知识产



权诚信记录作为市场准入的考虑因素之一；要求商户入场时填报《品牌知识产权

备案表》，及时掌握各家上述的知识产权信息，建立市场内商品的知识产权数据

库（纸件和电子数据库）。 

第八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加强对相关商品的日常知

识产权检查监管，建立《市场知识产权商品检查制度》；通过日常的监督管理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引发重大知识产权纠纷。 

第九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立纠纷投诉受理和处理

制度；在保护办公室内部成立专门的机构或委派专职人员，制度《市场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办法》，明确知识产权纠纷受理条件，明确纠纷处理程序，记录商户所

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如市场主办方无法自行解决的，应利用与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之间的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及时通知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来处理。 

第十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立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信

息收集和公开机制；建立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收集和公开机制；对市场内知识

产权相关信息（知识产权拥有情况、知识产权纠纷情况）进行收集和录入；在市

场内开展“榜上有名”活动，做好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公开，实现“公开知识产

权商品状况、公开商户诚信信息、公开侵权行为处理结果”。通过工作联动协调

机制，及时将商户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信息报送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立商户知识产权诚信

档案；通过严格做好上述“控制准入、日常检查、纠纷处理、信息公开”等环节

工作，重点记录商户经营商品涉及的知识产权类型、商户诚信经营情况以及侵权

纠纷发生处理情况；及时了解各商户的知识产权信用情况。 

第十二条 保护办公室要在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立知识产权诚信奖惩



（侵权退出）制度；加强日常监管，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良好的商户通过“榜上

有名”、颁发“知识产权示范店铺”称号等方式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诚信经营

商户通过“列入黑名单”、“取消示范或相关政策支持”等方式给予警告和惩戒，

对情节严重的商户要求其退出市场等。 

第十三条 保护办公室要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教育；针对市场商户及消费

者等不同对象，开展多种形式知识产权普及宣传及教育培训，提高其知识产权意

识，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第十四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重庆大龙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五条 本办法颁布之日起生效。 


